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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股份溢價賬中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
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茲提述德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一月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建議
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之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決議案日期。

自股份溢價賬中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董事會透過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通過之董事會決議案之方式，向
本公司股東（「股東」）宣派每股普通股0.135港元之特別股息（「特別股息」）。特別股息將於
二零二四年二月六日（星期二）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星期四）（「記錄日
期」）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目前之財務狀況及溢利足以證明派付特別股息屬合理。經考慮本公
司現金流量等多項因素後，董事會認為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細則」）第155(c)條及開
曼群島法律，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股份溢價賬」）中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屬適當。董事
會認為有關安排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於本公告日期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特別股息之總額將約為50,220,000港元。根據本公
司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股份溢價賬之進賬金額約為
132,532,000港元。於派付特別股息後，股份溢價賬之進賬餘額將約為82,31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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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派付特別股息不會對本集團之相關資產、業務、經營或財務狀況產生任何
重大不利影響，且不涉及削減本公司法定或已發行股本或削減股份面值或導致股份交易
安排發生任何變動。董事亦信納，本公司將能夠於緊隨派付特別股息當日後之正常業務
過程中償還到期債務。

就派付特別股息可能產生之稅務影響而言，股東應向其稅務顧問尋求專業意見。董事會
並不知悉任何股東已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至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星期四）（包括首尾
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屆時將不會辦理本公司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使
股東符合資格獲得特別股息，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在不遲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三
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承董事會命
德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昭群

香港，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曾昭群先生及劉家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俊文先
生、陳仰德先生及黎銘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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